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臺灣臺中地方檢察署 公告

中學氏倒 114.千 11. .fJ 三0 日
發文日期 ' t~一- ~才

發文字號:中檢介執公 113 年執緩 1454 字第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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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一 頁 共三頁



封封面註明案號及原機關。

(四)具保人委任他人代領刑事係證金、利息者，代理人庭、提出經

公(認)證之委託書、代理人身分證明文件、印章(或以簽

名代之)及國庫存款收款書刑事係證金繳納收據聯(第一

聯)。委任人在國外、大陸地區、香港或澳門者，應提出三

個月內經依下列方式辦理驗證之委任書或授權書:一、在國

外者，經我國駐外機構驗詮。二、在大陸地區者，經臺灣地

區與大陸地區人民關條條例第四條第一項所定機構或依第

二項規定受委託之民問團體驗證 。 三、在香港或澳門者，經

行政院於香港或澳門設立或指定之機構或委託之氏問團體

驗證。代領金額在新臺幣五十萬元以下，且代理人為具係人

之配偶或成年直系親屬者，委託書得兔經公(認、)詮。 但庭、

提出三個月內之戶籍勝本或其他足以證明上述配偶或親屬

關條文件，以供審核。

三、自公告之日起滿 10 年，無人聲言的發還者 ，刑事保詮金及利

息歸屬國庫。

四、本案承辦人:公股書記官，電話: (04) 22232311 轉 5628 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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臺灣臺中地方檢察署公告招領清冊

執行業號 企 額
股別
年字號

案 由 受刑人具保人 收 接 號 司馬 瞥別 : 新台幣

單位:元

公 113 執緩 1454 妨害秩序 黃豆己維 林坤慶
刑保字第

10 萬元
11201410 號

一、上列刑事係證金之應受發還人所在不明或因其他事故，不能發遷，

依法特此公告招領。

二、庭、受發還人自公告之日起，得聲請發還刑事係證金、利息;如有

疑義，請洽承辦月史書記官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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三、自公告之日起滿 10 年，無人聲請梭還者，刑事保詮金及利息歸屬

國庫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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